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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兹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第
二十九次會議決議公告和本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二屆董事會第二十九
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信建投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常青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1年1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常青先生及李格平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于仲福先生、王小林先生、張沁女士、朱佳女士及汪浩先生；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馮根福先生、朱聖琴女士、戴德明先生、
白建軍先生及劉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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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在公司总

部会议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名；现场出席

的董事 4 名（王常青董事长、王小林副董事长、李格平董事和朱佳董事），以电

话方式出席的董事 8 名（于仲福副董事长、张沁董事、汪浩董事、冯根福董事、

朱圣琴董事、戴德明董事、白建军董事和刘俏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常青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与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会议召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并确认公司总股本由 7,646,385,238 股变更为 7,756,694,797 股；同

意并确认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人民币 110,309,559 元，即由人民币 7,646,385,238 元

变更为人民币 7,756,694,797 元。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确认前述变更公

司股本及注册资本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工商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要求办理与变更公司股本及注册

资本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备案及信息披露等事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本次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修订。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公司章程》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机构或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内容的格式或文字表述作非实质性调整（如需），

并办理相关的审批、备案及信息披露等事项。具体修订内容请参见同日披露的《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关于调整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调整公司分支机构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及 2020 年经营成果。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各项业务稳定，资产结

构良好，流动性较强，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

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出具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六）《关于召集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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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作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发表

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0

年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信用资产减值准

备事项。 

（以下无正文） 

 

 

 

 

 

 

 

 

  












